
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

明白卡

河北雄安新区支持北京
非首都功能疏解总部企
业创新发展的六条措施



01综合型总部企业认定条件及支持措施

n 认定条件
þ 中央企业以及世界500强（福布斯）、中国企业500强（中国企业

家协会）等大型企业集团在新区疏解设立（含迁址或新设，下同）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实缴注册资本在1亿元以上的二级、

三级公司，上一年度在新区综合贡献不低于1000万元，可
认定为综合型总部企业。

þ 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确定向雄安新区疏解
（含新注册）的央企总部，按综合型总部企业享受相关支持政策。

n 支持措施
þ 根据实缴注册资本分档次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开办补贴，分

三年按40%、30%、30%的比例给付。

þ 根据上年度综合贡献、经营情况、产业带动等情况给予专项奖
励，奖励金额不超过企业上一年度在新区的综合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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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金融总部企业认定条件及支持措施

n 认定条件
þ 向新区疏解（含新设立）的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期货、信托、金

融租赁（融资租赁）、消费金融、财务公司、金融控股公司、资
产管理公司等各类法人金融机构总部，可认定为金融总部企业。

n 支持措施
þ 根据实缴注册资本规模的1%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补贴，

分三年按40%、30%、30%的比例给付。其中，外资独资或

控股（持股超过50%）法人金融机构，额外给予500万元的一
次性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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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科技型总部企业认定条件及支持措施

n 认定条件
þ 向新区疏解属于国家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中的科技前沿攻关领域

的科技型企业或研发机构，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，上

年度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不低于3000万元、常驻研发人员
不少于30人，拥有相关高价值发明专利不少于10件，且市
场估值不低于10亿元的，可认定为科技型总部企业。

n 支持措施
þ 根据实缴注册资本分档次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开办补贴，分

三年按40%、30%、30%的比例给付。
þ 在新区落地实施的相关科研平台或项目，鼓励积极申报科技部设

立的“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专项”，对已获得国家科技专项资金支

持的，新区财政按照1:1配套支持资金。
þ 在新区开展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设备的推广和使用，通过省级以

上认定的项目，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得工
业和信息化部或河北省补贴的项目，按照实际投保年度保费的

15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þ 鼓励科技型总部企业在新区开展高新技术成果转化，对其高新技

术成果转化项目的研发投入给予10%的补贴，最高不超过

500万元。
þ 科技型总部企业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产业专项基金、产业资本投资

的，可根据企业意愿，由新区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按不高于
已获得国家或省基金投资规模提供相应投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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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办公用房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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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总部企业在新区租用自用办公用房的（原则上不少于三年），

按当年租金的30%给予三年补贴。综合型总部企业补贴总

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，其他总部企业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

300万元。
n 未享受租房补贴的总部企业在新区首次购买办公用房的，按

租房补贴同等标准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。综合型总部企业

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，其他总部企业补贴总额最高

不超过300万元。
n 综合型总部、科技型总部企业需要过渡性办公用房的，可优

先申请入驻政府产权物业办公空间，3年内免收租金。入驻
政府产权物业办公空间的，不再享受第（一）（二）款规定
的租房或购房补贴。



05人才支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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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总部企业正式在册人员经认定可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。
n 总部企业引进来自在京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才，按规定自落户

新区或办理居住证之日起可按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申领专
项住房补贴，补贴3年。

n 总部企业经认定符合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，根
据在新区综合贡献、创新示范等情况给予专项奖励，个人年度

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20万元。
n 总部企业的正式在册人员，参照疏解单位享受落户、子女教育、

医疗、社保、医保、住房公积金等优惠待遇。



06其他事项

n 其他经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认定对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

解及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企业及机构可按照

“一事一议”认定为总部企业，并享受相应的支持措施。

n 享受扶持的总部企业，须由上级企业出具在新区经营不少于

10年的承诺书。

n 以上支持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
n 新区改革发展局具体负责认定受理、协调推进奖励兑现相关

工作，党群工作部、公共服务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公安局、税

务局、住房管理中心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政策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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